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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	市值管理制度
	第一章 总  则
	第一条 为加强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市值管理，切实推动公司投资价值提升，维护公司、
	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“市值管理”，是指公司以提高公司质量为基础，为提升公司投资价值和股东回报能力而实施
	第三条 公司开展市值管理的基本原则：
	（一）合规性原则。严格遵守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、自律监管规则及《公司章程》等内部制度，所有市值管理活
	（二）系统性原则。以系统思维整体推进，协同公司各部门、下属公司，以系统化方式持续开展市值管理工作。
	（三）科学性原则。遵循市值管理客观规律，结合宏观经济、行业趋势研判影响公司投资价值的关键因素，以提升
	（四）常态性原则。及时关注资本市场动态及公司股价变化，常态化主动跟进市值管理工作，持续推动市值与公司
	（五）诚实守信原则。坚守诚信底线，担当社会责任，不误导或欺骗投资者，营造健康良好的市场生态。
	第二章 市值管理的机构与职责
	第四条 市值管理工作由董事会领导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参与，董事会秘书具体负责。证券部（董事会办公室）是
	董事会应当密切关注市场对公司价值的反映，在市场表现明显偏离公司价值时，审慎分析研判可能的原因，积极采
	董事会在建立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体系时，薪酬水平应当与市场发展、个人能力价值和业绩贡献、公司可持
	第三章 市值管理的主要方式
	第九条 公司应当牢固树立回报股东意识，采取措施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，诚实守信、规范运作、专
	公司应当聚焦主业，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，同时可以结合自身情况，综合运用下列方式促进公司投资价值合理
	第四章 监测预警机制与应急措施
	第五章 附则
	第十三条 股价短期连续或者大幅下跌情形，是指：
	1.连续20个交易日内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跌幅累计达到20%；
	第十四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或与国家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相悖的，以国家


